
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 

 

(2022)苏 0831 清申 31 号 

  

申请人：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金湖县衡阳南

路 33 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曹福生，该局局长。  

被申请人：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金

湖县戴楼街道工业集中区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纪捍东。  

2022 年 4 月 20 日，申请人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被

申请人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

未进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

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向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书后，被

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。 

本院查明，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

月 24 日经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

20 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,住所地为金湖县

戴楼街道工业集中区。申请人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系被申

请人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的属地市场监管主管

机关。2010 年 11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被吊销营业执照，金湖

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股东未在十五日内自行成立清

算组进行清算。 

本院认为，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主管机关



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

组进行清算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法人依

法解散，法人解散后，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

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被申请人金湖县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

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逾期未及时成立清算组履行清算义

务，申请人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被申请人金湖县美丽

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属地市场监管主管机关申请强制清算

符合法律规定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

十九条、第七十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 

受理申请人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申请人金湖县

美丽华服饰印花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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